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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勘验与鉴定的关系

赵宪伟（最高人民检察院）



       在刑事案件办理中，很多人认为应当对涉案
电子数据进行鉴定。这个片面的看法给司法实践
带来很多问题。事实上，电子数据是一个客观存
在的事实，围绕电子数据开展的其他有关工作，
如调取、冻结、勘验、检查、鉴定、侦查实验，
都是解决专门问题的有效方法。

简 介



一、勘验是获取基础证据的重要手段

二、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前提和必要性

三、在勘验和司法鉴定之间还要做什么



一、勘验是获取基础证据的重要手段

1、以网络为犯罪对象

2、以网络为犯罪工具

3、其他犯罪活动



二、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前提和必要性

l 数字化存储的本质
l 翻译和解释
l 多义
l 规则
l 法律形式

看不懂

有疑问



二、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前提和必要性



扣押笔记本电脑、送检等，对唯一标识的记录。

无法唯一确定证据

为什么要做鉴定？



       存储芯片的丢失，会是偶然事件？或者因保管不善导致的过失丢失？人为故意

关键证据损坏

为什么要做鉴定？



       勘验的数据哈希值与送检的数据哈希值不同

电子数据自始不同？ 为什么要做鉴定？



三、在勘验和司法鉴定之间还要做什么

勘验 鉴定

数据完整性

数据完整性缺失

审查判断

纠正违法通知书

退回补充侦查

情况说明

非法证据排除

其他



几个结论与大家共享：

1、勘验得到的电子数据是法定证据形式，可以直接提交法庭

2、提请鉴定是有条件的：看不懂，有疑问

3、检察机关严格控制退回补充侦查，案件比

4、对电子数据证据的解读、判断，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




